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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黃國政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47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I522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150135796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 (0135796_課程實施計畫書.pdf)

主旨：轉知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辦理「教育部114-

115年本土語言意識培力宣講人員培訓計畫」初階研習課

程，請鼓勵貴校相關人員踴躍報名參加並公告周知，本局

同意核予教師公假出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15年1月19日臺中大學臺語字第

115306007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為推動臺灣本土語言意識培力，希藉由研發本土語

言意識培力宣講架構與內容，透過講師培訓，結合教育部

及部屬機關（構）、地方政府、民間團體等單位，向公務

人員、學校教育人員及一般民眾宣導，從「心」認同本土

語言的價值，了解語言流失的嚴重性，使社會大眾對本土

語言意識有更多的了解與認同，特辦理本培訓課程。

三、旨揭課程資訊如下：

(一)研習時間：115年4月11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30分至4月

12日（星期日）下午5時，共計14小時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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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研習地點：IEAT會議中心（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50

號）。

(三)研習對象：每類人員至多錄取10名，計40名。

１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各縣市政府及所屬機關

（構）所屬公務人員。

２、各級學校行政人員。

３、各級學校教學人員。

４、家長。

(四)報名連結：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

/1FAIpQLSdUbyIXNLdBPGTgmjKUASNYzW4mj3QHT8La8Zkddo

AFEqpQ9g/viewform（開放報名至115年2月2日上午8時

止；於2月26日前個別寄送錄取結果通知）。

四、課程相關事宜，請洽本計畫承辦人賴小姐，聯絡電話：

（04）22183924，電子信箱：nativelanguage@mail.ntcu.

edu.tw。

五、副本抄送本府各局處及本局各科室，請轉知所屬同仁踴躍

報名參加。

六、檢附「課程實施計畫書」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

園安全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工程營繕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、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、新北市政
府教育局衛生保健及環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特殊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、新
北市政府教育局新住民國際文教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局秘書室、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、新北市政府秘書處、新北市政府民政局、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、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、新北市政府水
利局、新北市政府農業局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、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、新北市
政府地政局、新北市政府勞工局、新北市政府交通局、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、
新北市政府法制局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、新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新北市政府環境保
護局、新北市政府消防局、新北市政府文化局、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、新
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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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政府新聞局、新北市政府人事處、新北市政府主計處、新北市政府政風處、
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、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、新北市政府青年局、新北市政
府體育局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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